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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社工註冊局成員須宣誓

東涌新海濱長廊 虛擬視覺俯瞰大嶼美景

勞工及福利局上月就修訂《社會工作者註
冊條例》（《條例》）的建議諮詢立法會，擬
將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納入《條例》附表，確
保犯罪者不得擔任或無法繼續擔任註冊社工。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網誌中說，新一
屆立法會組成後，政府會適時提出修訂。他強
調，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工作，已是政策局與相
關部門的恆常工作。社工註冊局成員在理念上
屬於公職人員，特區政府或需修訂法例，要求
社工註冊局成員依法宣誓。

將提修訂《條例》社工危害國安要釘牌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社工效忠 天經地義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網誌表

示，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工作，已是政策
局與相關部門的恆常工作。當局擬修訂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加入危

害國家安全的罪行，並於下一屆立法會提出，他預告註
冊局成員獲社會授權，理念上屬公職人員，未來或須依
法宣誓。

由非法 「佔中」 到爆發黑暴，有少數人利用社工身份，
在執行工作期間，散播反中亂港訊息，煽動不明真相的人參
與違法活動，甚至帶隊上街，拿着公帑從事顛覆政權勾當。
社工註冊亂象，不能再聽之任之，必須管起來。

最為人詬病的一宗，是身為註冊社工的反中亂港分
子曾健超，於2014年10月 「佔中」 期間向11名正在執勤
的警員淋潑污穢液體，經審訊後他被裁定一項襲警和兩
項拒捕罪成立，判處入獄五星期。對於一名刑事犯，社
工註冊局事後竟然只是書面警告了事，沒有吊銷他的社
工牌。

今年9月，曾健超因宣誓未被確認，即時離任區議
員。諷刺的是，他竟然是社工註冊局成員，任期至明年
一月才結束。一個犯過刑罪、區議員宣誓不過關的人，
竟可手操社工註冊 「生殺大權」 。

解決社工效忠的問題迫在眉睫，必須盡快解決。

透視鏡

蔡樹文

濟公文化節開幕 展覽設導賞
【大公報訊】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

日發表新一篇 「局長隨筆」 ，介紹東涌
東海濱長廊改善工程及東涌社區聯絡中
心的設施。他表示，東涌東海濱長廊改
善工程第一階段完工，新一階段的海濱
是之前用作工地的臨海部分位置，而社
區聯絡中心則為舊地盤辦事處，在全面
活化後，為當區居民帶來
全新的體驗。

黃緯綸介紹，東涌東
海濱長廊改善工程分三階
段落成。首階段臨海用地
長約70米，土拓署取得用
地後，用了約六個月時間
把舊有的工地寫字樓活化
為東涌社區聯絡中心及興
建其毗鄰的海濱長廊，現
已開放給各團體預約舉辦
不同類型的社區活動。第
二階段則長約85米，工程
正在進行中，預計明年初
開放予市民使用。第三階

段計劃連接第一階段海濱長廊至東涌新
發展碼頭，長約230米，土拓署明年六
月收回相關土地後會隨即展開工程，預
計明年年底完成。

社區聯絡中心設專題展覽區
另外，東涌社區聯絡中心已開放給

公眾使用及參觀。黃緯綸指出，東涌社
區聯絡中心設有多個專題展覽區，訪客
可透過多項互動展品及模型，了解可持
續大嶼辦事處在大嶼山發展及保育的工
作，以及增加對大嶼山自然、文化及歷
史的認識。其中，洞穴式自動虛擬實境
區讓訪客身處一個立體的視覺空間，猶

如置身現場俯瞰大嶼山
的自然美景，或觀賞東
涌新市鎮擴展的虛擬城
市設計。中心亦設有一
個大型的大嶼山實體模
型，配以影像畫面，展
示大嶼山的未來發展。
目前，東涌社區聯絡中
心除了開放予市民預約
參觀之外，中庭的多用
途活動空間和一樓的活
動室亦會開放予非政府
機構和學校預約作舉辦
活動之用，與社區共享
空間。

【大公報訊】記者邵穎報道：疫
情回穩，不少民間活動恢復舉辦。去
年因疫情而改以網上進行的國際濟公
文化節，今年將部分公眾活動移師上
環太平山街濟公廟舉辦，冀保育濟公
文化。學者說濟公 「樂觀豁達」 「治
病救災」 的形象，在當前疫情之下，
富有時代意義。

濟公文化在香港最早源於灣仔，
2009年起，國際濟公文化協會及東井
圓佛會每年都在濟公誕期間籌辦濟公
文化節，今年是濟公文化節首次於上
環濟公廟舉行。現時廟內的濟公神像
原位於灣仔迪龍里的一間私廟，後因
區內重建需要而進行清拆，在東華三
院的幫助下，於1990年遷至現址。

每逢過年供奉者大排長龍
珠海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游子安說，濟
公信俗與香港社會的
成長息息相關。其中
之一契神，便是父母
為求子女健康成長而
安排子女給濟公作契
子女。廟宇會要求父
母帶子女到廟宇祈
求，並以擲筊決定濟
公是否同意收其為契
子女。時至今日，仍

有不少信眾會帶下一代前來上契予濟
公。據介紹，過年時，前來濟公廟供
奉的人流排到街角仍需拐幾個彎。

與其他神靈嚴肅的形象不同，濟
公的形象生動活潑、積極豁達，且有
「治病救災」 的信俗，明清時已有祭
拜濟公紓緩瘟疫的歷史。游子安介
紹，明清時期，香港爆發瘟疫，唯有
供奉濟公像的灣仔地區幾乎未受影
響，於是便有市民祭拜濟公像，結果
真的得到紓緩。他說，在疫情的時代
背景下，濟公的形象能給人帶來一定
的精神力量。

即日起至12月21日舉行
濟公傳說已於2006年被列為首批

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
錄，而尚未進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清單，仍有諸多資料準備工作有待完

成。 「2021國際濟公文
化節」 設有濟公文化展覽
及導賞，信俗及文化展覽
活動由今日起至12月21
日期間舉辦，望提升市民
對濟公文化的了解。

涉行使虛假文書 油尖反黑組兩警被捕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道：

警隊非常重視警務人員的操守，絕不
容忍和姑息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方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
記）前日（20日）在油尖警區拘捕兩
名反黑組 「夥記」 。據了解，他們涉
嫌使用虛假文書，以索取與其職務無
關的案件資料。

兩名被捕男警分別為40歲及34
歲，分別為油尖警區反黑組的警署警

長及警員，他們涉嫌干犯 「行使虛假
文書」 罪被扣查。

據悉，警方經主動調查揭發事
件，遂於前晚採取拘捕行動，其間O記
人員曾在尖沙咀警署查閱閉路電視的
錄影片段，並向其他反黑組探員問
話。

警方表示，警隊定必嚴正處理人
員的違法行為，並會進行刑事調查及
紀律覆檢。

▲在專題展覽區內，訪客可透過互動展品及模型，了解大嶼山發展
及保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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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港西

香港國安法落實後，有部分 「黃絲」 跟風移民英國，但漸
漸發現理想同現實嘅差距。近日有網民在臉書群組 「英國香港
人生活交流區」 發文說，不少移英港人在當地被人欺凌、受思
鄉之情所困，加上近日英國入冬，更令心情變得灰沉沉。該網
民透露，認識一對港人夫婦，太太英文水平只有小學程度，平
日生活缺乏 「麻雀腳」 和熟悉的街坊，與他人難以溝通。兩夫
婦甚至因而陷入分房冷戰狀態， 「太太話唔返香港就離婚」 。

「可能佢哋嚟英國之前諗得太美好」 ，相關貼文引起網民
熱議。有人揶揄： 「自由空氣是無價！為何拿雀麻來比較？」
其他網民就提出解決方案： 「叫埋麻雀腳移民咪得囉。」 有人
甚至直言： 「相信有啲人連英國都未去過，就
移民過去，才知道英國佬又惡又難相處！等班
黃人受下鬼佬氣，才知香港係最好！」

移英缺􀎠麻雀腳􀎡港婦鬧婚變

大批暴徒兩年前在本港多所大學
校園內大肆破壞，甚至以縱火等極端
暴力方式，阻撓警方正常執法。自稱
曾參與理大暴亂的女子近日接受黃媒
訪問時大吐苦水，稱自己有親人在港
離世，但擔憂返港後被捕，最終選擇
放棄回港云云。有市民在網上感嘆：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化名 「在外地讀書的A子」日前聲

稱，得悉至親離世，立即準備買機票
回港奔喪。在選好航空公司、來回日
期和艙位後，到了選座位一刻，突然
很焦慮及驚恐：「我好驚畀人拉！」最
終放棄回港。曾參與理大暴亂的A

稱，當日登上救護車離開現場，被警
方記下個人資料，翌日便離港工
作，更以讀書進修的名義繼續留在
外地。

鄭晴想說，明知當暴徒違法，為
何要參與暴亂？如今進退失據，完全
是自己行差踏錯種下的惡果。

後悔曾參與理大暴亂
出走女不敢回港奔喪

掃一掃
有片睇

▲不少港人移民外國後因缺乏交際而感到後悔。

羅致光在題為《確保維護國家安全已成為
恆常工作的一部分》的文章中表示，已登記工
會的管理、運作等，必須符合《職工會條例》
以及工會已登記會章的規定。一旦登記局發現
個別已登記工會涉嫌違反相關規定，定必嚴肅
跟進，不排除依規取消有關工會的登記資格。

將在新一屆立會提出
勞福局與勞工處正就調整《職工會條

例》，展開立法修訂研究等準備工作，並將在
相關工作大致完成後諮詢持份者，切實維護國
家安全。

今年10月11日，勞福局就修訂《條例》諮
詢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建議將危害國家安全
的罪行納入《條例》附表，從而更有效確保犯
罪者，不得擔任或無法繼續擔任註冊社工。羅
致光說，新一屆立法會組成後，勞福局會適時
提出修訂。

註冊局成員屬公職人員
羅致光認為，不少人對《條例》有誤解，

以為訂立目的是保障社工權益，視註冊局與
「工會」 無異。事實上，《條例》是透過立

法，由社會授權予註冊局，負責社工資歷認可

和監管的工作。因此，註冊局行使的是來自法
例的 「公權」 ，行使這項 「公權」 的註冊局成
員，在理念上屬於公職人員，故必須符合香港
國安法對公職人員的要求。他強調： 「政府正
就法定機構中公職人員宣誓的工作進行研究，
包括可能需要修訂法例，確立有關註冊局成員
需要作出依法宣誓的要求。」

羅致光指出，政策局有責任確保根據法例
授權而成立的法定機構，依法履行其法定功
能，並在有需要時提出進一步修訂法例的建
議。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工作，已是政策局與相
關部門的恆常工作。


